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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-4 月，多数单位能够积极报送政务信息，切实发挥

参谋助手作用，但部分单位不能开展深入调研、报送信息不主动、

信息质量较差。当前政务信息工作标准高、要求严、任务重，竞

争激烈，面临着“不进则退、慢进亦退”局面，各级各部门要增

强政务信息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，紧扣党委、政府中心工作和

主要领导关心关注的重点、热点、难点问题，聚焦本地区、本领

域工作实际，积极谋划信息选题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报送一批

有价值、可借鉴、能预警的高质量政务信息稿件，提升报送率和

采纳率，确保实现“双过半”目标。

附件：2024 年 1-4 月政务信息采用情况通报



- 2 -

附 件

2024 年 1-4 月政务信息采用情况通报

一、乡（镇、街道）信息采用情况

单 位

约稿
重点提

示

省快

报、政

务要闻

市快

报、要

情专报

县快报
加

分

/

扣

分

1

至

4

月

得

分

总

分

占

任

务%
约

稿

量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40 分以上

塔铺街道 2 2 4 1 8 16 16 40%

王楼镇 2 2 4 5 9 9 23%

司寨乡 2 2 4 5 9 9 23%

马庄乡 2 2 4 5 9 9 23%

丰庄镇 2 2 4 4 8 8 20%

潭龙街道 2 2 4 4 8 8 20%

东屯镇 2 2 4 2 6 6 15%

魏邱乡 2 2 4 2 6 6 15%

僧固乡 2 2 4 2 6 6 15%

榆林乡 2 2 4 2 6 6 15%

胙城乡 2 2 4 1 5 5 13%

文岩街道 2 2 4 1 5 5 13%

石婆固镇 2 2 4 4 4 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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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县直单位信息采用情况

单 位

约稿
重点提

示

省快

报、政

务要闻

市快

报、要

情专报

县快报
加

分

/

扣

分

1

至

4

月

得

分

总

分

占

任

务%
约

稿

量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编办

检察院

法院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40 分以上

农业农村局 5 5 8 1 2 1 2 29 29 73%

市场监管局 4 4 8 1 2 1 6 20 20 50%

人社局 3 3 6 1 2 4 12 12 30%

开发区 2 2 4 7 11 11 28%

发改委 5 5 10 1 11 11 28%

交通运输局 1 1 2 6 8 8 20%

商务局 3 3 6 2 8 8 20%

卫健委 3 3 6 1 7 7 18%

财政局 1 1 2 2 4 4 10%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30 分以上

科工局 5 5 10 4 14 14 47%

应急管理局 2 2 4 1 2 2 8 8 27%

生态环境局 3 6 1 7 7 23%

住建局 2 2 4 2 6 6 20%

司法局 1 2 3 5 5 17%

教体局 1 1 2 2 4 4 13%

民政局 3 3 3 10%

医保局 1 1 2 1 3 3 10%

税务局 1 1 2 2 2 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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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位

约稿
重点提

示

省快

报、政

务要闻

市快

报、要

情专报

县快报
加

分

/

扣

分

1

至

4

月

得

分

总

分

占

任

务%
约

稿

量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15 分以上

城管局 1 1 2 8 1 12 12 80%

供销社 1 1 2 1 5 11 11 73%

自然资源局 3 3 6 1 7 7 47%

统计局 2 2 4 3 7 7 47%

公路事业发

展中心
4 4 4 27%

乡村振兴局 2 1 4 4 27%

政务服务和

大数据管理

局

1 2 2 4 4 27%

公安局 2 2 4 4 4 27%

供电公司 1 1 1 7%

信访局 1 1 1 7%

水利局 1 1 1 7%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10 分以上

文广旅游局 1 1 2 2 4 4 40%

退役军人局 1 1 3 3 30%

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
1 1 1 10%

审计局 1 1 1 10%

气象局

移动公司

烟草局

联通公司

电信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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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核办法

（一）《延津政务快报》主要反映各乡（镇、街道）、县直

各单位重点工作进展情况、亮点成绩、经验做法等。

（二）被省《政府工作快报》《政务要闻》采用的条目信息

每条计 5 分，综合采用的计 10 分，专期采用的计 20 分。

（三）被市《新乡政务快报》《要情专报》采用的条目信息

每条计 5 分，专期采用的计 10 分。

（四）被县《延津政务快报》采用的条目信息每条计 1 分，

专期采用的计 2 分。

（五）采用的各类信息，被县级以上领导批示的，每条（篇）

按原有分值另加 3 倍分值计分。（领导批示后报县政府办信息股）

（六）国、省、市约稿信息视稿件报送质量和组稿采用篇幅

酌情加分，最多加 2 分；约稿不报的全县通报并扣 5 分，报送不

及时或稿件质量较差的扣 5 分。

（七）重点提示信息视报送质量和采用情况酌情加分，最多

加 2 分。

（八）上报经济工作、社会发展类信息中的重要数据，凡与

事实有明显出入的，一次扣 5 分。

（九）上报信息出现明显重复、抄袭现象的，一次扣 3 分。

（十）被各级信息刊物重复采用的信息只记一次最高分。

注： 1、《守底线 抓发展 促振兴 县乡村振兴局奋力推

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》被《延津政

务快报》第 4 期采用。

2、《凝心聚力 固本强基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奋力推

动服务保障体系建设》被《延津政务快报》第 12 期采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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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不负春光开好局 凝心聚力谱华章 县城市管理

局狠抓五个“强化”守护燃气安全》被《延津政务快报》第 17 期

采用。

4、《一“园”带动发展路 一“麦”托起共富梦 延

津县高质量打造国家小麦产业新高地》被《新乡政务快报》第 7

期采用。

本期发：县委常委，县人大正副主任，副县长，县政协正副主

席，人武部长，法院院长，检察院检察长，县直各单

位负责人，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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